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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突发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

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

在第一位，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。2020

年 1月 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对疫情

防控进行全面部署。 

为积极做好我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

作，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扩散渠道，切实保障全校师生员

工的健康与生命安全，学校要求所有寒假离校学生不得在 2

月 16日前返校，湖北籍学生的返校时间由学校根据疫情防控

进展另行通知。寒假留校学生须听从学校安排，积极配合防

疫相关工作。从湖北地区返回或途经的教职工应主动到社区

报备，并服从社区防疫安排。 

请各院系及研究生导师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教学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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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任务，做好假期学生思想工作。有极特殊情况必须提前返

校的，要经导师、院系领导同意，并在学校备案后方可返校，

除此之外，其他同学一律不得提前返校。经同意返校的学生，

须第一时间到校医院进行身体检测，并服从学校防疫工作安排。 

希望各位师生客观理性地对待这次疫情，严格执行国家、

各地政府及学校的防疫规定。春节期间安心在家休息，避免

去人群集聚的地方，不吃未经检疫的食品。外出戴口罩，勤

洗手。关注国家权威部门实时发布的真实信息和疫情防控措

施，不信谣、不传谣。如被当地疾控部门告知是密切接触者，

不要恐慌，主动进行自我隔离，积极配合进行医学观察，定

期接受随访。如果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临床表现，及时向

当地疾控部门报告，在其指导下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、

诊治，并报告所在院系、单位。 

请各院系、各单位务必将此通知转达到各位教职工和学

生，全力配合学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学校将根据形势发展变

化，适时调整防控工作要求，请广大师生密切关注学校通知。 

南京大学医院急诊值班电话：025-89685120。 

特此通知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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